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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

关于调整全市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
(宜房公发〔2023〕13 号)

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及个人：

为切实解决人才流动过程中缴存职工的住房需求保障不足

问题，经宜昌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就调整全市公

积金使用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政策调整内容

（一）调整公积金贷款次数认定范围

当主借款人公积金缴存地与贷款地一致的,中心仅认定所有

借款人在宜昌公积金中心信息系统中主借款人公积金缴存地的公

积金贷款记录。已有两次及以上公积金贷款记录的，不可再申请

公积金贷款。

当主借款人公积金缴存地与贷款地不一致的，中心认定所有

借款人在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信息系统中的公积金贷款记录（包

含宜昌城区及各县市区）。已有两次及以上公积金贷款记录的，不

可再申请公积金贷款。

（二）调整灵活就业人员购买商品房期房贷款条件

灵活就业人员购买商品房期房申请公积金贷款，无法提供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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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人时，在符合贷款条件并可以取得与中心合作的担保公司出具

的《担保意向函》及《担保承诺函》的情况下，可以选择由担保

公司提供担保，贷款审批通过后，中心在取得担保公司出具的《担

保承诺函》并办妥相应担保手续后，发放贷款。

二、注意事项

本次政策调整前已受理尚未发放的二套房公积金贷款，在政

策调整后可认定为首套房的，借款人可向贷款对应的中心营业部

申请变更。

本通知自 2023 年 3月 14 日执行。

2023 年 3月 13 日


